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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整改任务
	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三十六项整改任务：大气质量改善成效不稳固，扬尘管控不到位，西区法巴路等3处园区车辆冲洗点（法巴路、彩虹路、钒钛东路北段）长期闲置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西区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强化车辆冲洗管控，减少道路扬尘

	整改时限
	2025年6月

	整改措施
	2025年6月底前，完成辖区主要涉及道路货运源头企业清理，督促企业建成进出车辆冲洗设施，并投入运行；逐步取消法巴路、彩虹路车辆冲洗点。
2.2024年12月底前，钒钛高新区管委会督促区域内泽通物流等20余家主要企业开展源头治理，建成并使用车辆冲洗设施，减少道路扬尘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.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公路扬尘治理工作要求，西区政府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成立交通、经信、公安、环保、城市管理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工作组，加强重点货运源头企业监管，区域内重点货运源头企业均建成自动冲洗设备，并正常运运行，确保厂区无脏车出厂区、园区法巴路、彩虹路车辆冲洗点已经取消。 
2.将货运脏车治理工作落实到县区政府、市级部门的目标考核工作中去，促进责任落实。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、加强源头监管、逐步完善综合治理的工作合力。将目前的路面查处劝返阵地，前移至货运源头，建立企业、施工场地、货运场站等源头管理阵地，进一步强化企业治脏的主体责任，压实县区和市级部门治脏办的督导责任，强化源头管控，变路面治脏为源头治脏，真正做到货运脏车不出厂、不出园、不上路。



